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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金融人„2019‟10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关于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管理的

补充规定》已经学校 2019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予以印发。 

 

附件：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关于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管理的补充规定》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            

2019 年 3月 31日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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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为加强学校高水平应用型人才队伍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和加

强人才项目经费的管理，落实二级教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主

体地位，根据学校财务管理相关规定，对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

费管理做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 适用范围 

除上级部门和项目管理单位另有规定的外，学校推荐获得

的国家、省部级人才项目（计划），以及学校各类人才项目（计

划）的工作经费、团队建设经费、教学科研启动经费等适用于

本补充规定。 

学校人才项目（计划）主要是指特聘教授（含讲座教授）

岗位计划、常任轨岗位计划、“序伦学者”培养计划、青年教

师培养计划（含新进青年教师培养计划）、教师专业发展工程

项目等。 

二、进一步明确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管理的主要责任主

体，按照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的原则，充分发挥项目经费促进

各类人才发展的作用。 

具体职责和权限如下： 

1．人事处做好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使用的政策宣讲和业

务培训工作；负责组织对重点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的绩效评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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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，将绩效评价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；协

助财务处做好编制项目预算、核拨等管理工作；协调二级单位

建立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管理使用预警防控机制。 

2．二级单位（部门）负责本单位的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

的具体使用；负责对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的预算编制、日常

使用、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。 

3．入选教师是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使用的使用人，严格

按照批准的项目经费预算核定用途、范围和开支标准使用项目

经费，自觉控制经费的各项支出。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

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。入选教师须接受本学院（单

位）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。 

4．财务、资产、审计、纪委、监察等相关职能部门，按照

相关工作职能要求，做好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、资产管理、监

督、审计等工作。 

三、严格执行学校财务管理和财经纪律要求，确保经费的

开支范围和预算的编制、执行、决算符合规定要求。 

支出范围、报销流程特别规定如下： 

1. 专家咨询费和劳务费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（不含人员

经费部分）的 50%。 

2. 特聘教授团队建设经费、常任轨工作经费、“序伦学者”

培养经费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费，按学校外事管理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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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经费的报销审核流程为：入选教师审核—人才项目（计

划）推荐的二级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审核—财务处审核报账。 

四、 其他 

1. 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的考核、绩效评价费用原则上从学校

师资队伍建设经费和人才评审费列支，上级人才项目（计划）

对于绩效评价等费用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2. 人才项目（计划）经费涉及人员经费发放的，按照相关

管理办法执行。 

3.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2019 年 4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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